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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曲美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报告 

上海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3〕2500

号文同意注册，曲美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美家居”、“发行人”或

“公司”） 向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规定条件的

不超过 35 名的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

泰联合证券”、“保荐人（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及发行人有关本次发

行的股东大会决议，与发行人共同组织实施了本次发行，现将本次发行的发行过

程及合规性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概况 

（一）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2024 年 1 月 3 日），发行底价为 4.37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市场化竞价情况遵循价格优先、金额优先、

时间优先原则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4.66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二） 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11 名，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法规以及发行

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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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最终为 117,016,409 股，符合发行人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批准要求，符合《关于同

意曲美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

2500 号）的要求。本次发行方案中披露的预计发行股数为不超过 117,016,409 股

（含本数），本次发行股数超过发行方案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 

（四） 募集资金金额 

根据 4.66 元/股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545,296,465.94 元，

未超过募集资金规模上限 80,000.00 万元。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发行

数量、募集资金金额等均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法规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关

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符合本次发行启动前保荐人（主承销商）已向上交

所报备之发行方案的要求。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3 年 2 月 23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议案。 

2023 年 3 月 2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等议案。 

2023 年 3 月 13 日，发行人召开了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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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3 月 30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等议

案。 

2023 年 8 月 30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授权的议案》等议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注册过程 

2023 年 8 月 4 日，本次发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发

行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3 年 11 月 20 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曲美家居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500 号），

同意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经过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

会的批准和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

内外部审批程序。 

三、本次发行的具体情况 

（一）发出《认购邀请书》情况 

在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次发行见证律师”）的见证下，发行

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2024 年 1 月 2 日收盘后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

106 名投资者（剔除重复计算部分）发出了《曲美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及相关认购

附件，认购邀请书发送对象名单包括截止 2023 年 11 月 20 日发行人前 20 名股

东中的 17 名股东（不包括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共 3 名）、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公司 35 家、证券公司 25 家、保险机构投资者 15 家、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已

经表达认购意向的投资者 26 家。 

自发行方案和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对象名单报备上交所后至本次发行簿记

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共收到 14 名新增投资者的认购意向，在审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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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后将其加入到认购邀请书名单中，并向其补充发送认购邀请文件。 

序号 新增投资者名称 

1 江苏银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 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 宁波鹿秀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上海枫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 张家港市金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 UBS AG 

7 珠海嘉文言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 董卫国 

9 刘福娟 

10 深圳市共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 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12 魏巍 

13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认购邀请书》的内容及发送对象的范

围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

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法规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

同时，《认购邀请书》真实、准确、完整地事先告知了竞价对象关于本次选择发

行对象、确定认购价格、分配数量的具体规则和时间安排等相关信息。 

（二）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 

根据《认购邀请书》的约定，本次发行接收申购文件的时间为 2024 年 1 月

5 日（T 日）9:00-12:00，本次发行见证律师进行了全程见证。在有效报价时间内，

保荐人（主承销商）共收到 18 个认购对象提交的申购相关文件。 

经保荐人（主承销商）和本次发行见证律师的共同核查确认，18 个认购对象

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规定提交了《曲美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以下简称“《申购报价单》”）及完整的附件并按

时足额缴纳了申购保证金（除无需缴纳保证金的认购对象外），均为有效报价。 

有效时间内全部申购簿记数据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缴

纳保证

金 

是否

有效

报价 

1 张家港市金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38  3,000  是 是 

2 
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

品 
4.90  5,000  是 是 



 

5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缴

纳保证

金 

是否

有效

报价 

3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强势轮

动资产管理产品 

4.63  2,501  

是 是 4.52  2,502  

4.42  2,503  

4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资产管理

计划) 
4.91  4,000  是 是 

5 刘福娟 4.45  2,500  是 是 

6 
珠海嘉文言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50  3,000  是 是 

7 董卫国 
4.73  2,500  

是 是 
4.37  2,503  

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89  2,500  

不适用 是 
4.69  3,300  

9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68  2,500  是 是 

10 轻盐智选 3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59  2,535  是 是 

11 UBS AG 
4.81  5,400  

不适用 是 
4.38  6,400  

12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38  3,100  不适用 是 

13 魏巍 

5.01  5,000  

是 是 4.61  8,000  

4.41  10,000  

14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66  6,250  

是 是 4.56  7,900  

4.42  9,000  

15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优颐

股票专项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4.68  2,500  是 是 

1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88  6,980  

不适用 是 
4.66  12,980  

17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99  3,100  

不适用 是 4.83  9,404  

4.65  16,131  

18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65  6,687  

不适用 是 
4.55  6,577  

（三）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得配售情况 

根据《认购邀请书》关于确定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及获配股数的原则，发行

对象依次按（1）认购价格优先；（2）认购金额优先；（3）收到《申购报价单》

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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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最终获配发行对象共计11名，发行价格为4.66元/股，本次发行股票

数量为117,016,409股，募集资金总额为545,296,465.94元。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

行对象及获配股数、获配金额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1 魏巍 10,729,613 49,999,996.58 

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0,257 94,039,997.62 

3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资产管理计划) 8,583,690 39,999,995.40 

4 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 10,729,613 49,999,996.58 

5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081,545 32,999,999.70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7,854,077 129,799,998.82 

7 UBS AG 11,587,982 53,999,996.12 

8 董卫国 5,364,806 24,999,995.96 

9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364,806 24,999,995.96 

10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优颐股票专项型

养老金产品-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364,806 24,999,995.96 

1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175,214 19,456,497.24 

合计 117,016,409 545,296,465.94 

上述发行对象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在本次发行定价及配售过程中，发行价

格的确定、发行对象的选择、股份数量的分配均遵循了《认购邀请书》确定的程

序和规则。在定价和配售的过程中坚持了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不

存在采用任何不合理的规则人为操纵发行结果，压低发行价格或调控发行股数损

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四）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的股份锁定期按照中国证监会与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除有关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

不得转让。 

限售期结束后，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的转让将按《公司法》《证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五）关于本次发行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关联关系核查及私募备案情况核

查 



 

7 

1、投资者适当性核查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指引（试行）》，本次发行最终获配的投资者均已按照相关法规和《认购邀请

书》中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提交了相关材料，保荐人（主承销商）及本次发

行见证律师对其进行了投资者分类及风险承受等级匹配。 

序号 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险

承受等级是否匹配 

1 魏巍 普通投资者 C5 是 

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A 是 

3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资产管理计

划) 
专业投资者 A 是 

4 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 专业投资者 A 是 

5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A 是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A 是 

7 UBS AG 专业投资者 A 是 

8 董卫国 普通投资者 C5 是 

9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A 是 

10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优颐股

票专项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A 是 

1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A 是 

经核查，最终获配投资者的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等级）均与曲美家居本次

发行的风险等级相匹配。 

2、关联关系核查 

参与本次发行竞价的发行对象在提交《申购报价单》时均作出承诺：本单位

/本人及其最终认购方不包括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本单位/本人及其最

终认购方未接受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作出的保底保收益

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未接受前述主体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提供的财务资助

或者其他补偿；并保证配合主承销商对本单位/本人的身份进行核查。 

保荐人（主承销商）和本次发行见证律师对拟配售的相关发行对象及其最终

出资方进行了核查。核查后认为，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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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竞价的情形。发行人及

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

收益承诺，也不存在直接或者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

补偿的情形。 

3、私募基金备案情况 

根据竞价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和发行见证律师对本次发行的获配

发行对象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和《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

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及私

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情况进行了核查，相关核查情况如下： 

魏巍、董卫国、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其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参

与本次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也不属

于《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规范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

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和私募资产管理计划相关登记备案程序。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认购，其

获配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均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期

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完成资管产品备案，并已提

供登记备案证明文件。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证券公司，以其管理的私

募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认购，其获配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已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完成资管产品备案，并已提供登记备案证明文件。 

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以其管理的“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产品”参与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

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法规规定的私募投资

基金，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和私募资产管理计划相关登记备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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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公募基金参与

本次发行认购，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公募基金、私

募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认购。公募基金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

其获配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均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

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完成资管产品备案，并已

提供登记备案证明文件。 

UBS AG 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

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

法》法规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也不属于《证券期货经营机构

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规范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

和私募资产管理计划相关登记备案程序。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华泰优颐股票专项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认购，该产品属于养老金产品，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

记备案办法》法规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和私募资产管理

计划相关登记备案程序。 

综上，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法规以及发行人股东

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 

（六）缴款与验资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2024 年 1 月 5 日向获得配售的投资者发出

了《曲美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以

下简称“《缴款通知书》”），本次发行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为 545,296,465.94 元，

发行股数为 117,016,409 股。截至 2024 年 1 月 10 日，投资者实际缴款总额为

545,296,465.94 元。 

2024 年 1 月 11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在按规定扣除相关费用以后将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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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余额划付至发行人账户。 

2024 年 1 月 15 日，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曲

美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资金到位情况的审验报告》

（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24)第 0019 号）。经审验，截至 2024 年 1 月 10 日止，参

与本次发行股票认购的投资者已将认购资金缴存至华泰联合证券在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振华支行开设的账户，缴存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

545,296,465.94 元。 

2024 年 1 月 15 日，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曲

美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账情况的审验报告》

（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24)第 0021 号）。经审验，截至 2024 年 1 月 11 日止，发

行人实际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17,016,409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66 元，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 545,296,465.94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12,700,713.82 元（不含增值税）后，发行人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32,595,752.12 元，其中计入实收股本人民币

117,016,409.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415,579,343.12 元，变更后

的注册股本为人民币 702,098,455.00 元，累计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702,098,455.00

元。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的竞价、定价、配售、缴款和

验资过程符合《认购邀请书》《缴款通知书》的约定以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

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

法规的规定。 

（七）关于认购对象资金来源的说明 

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6号》的要求，保荐人（主承销商）

须对本次认购对象资金来源进行核查。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均承诺：“未接受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主要股东作出的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未接受前述主体直

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提供的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 

综上所述，上述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上述认购资金来源

的安排能够有效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符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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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类第6号》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发行过程中的信息披露情况 

2023 年 8 月 4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发行人本次发行

股票的申请。该事项已于 2023 年 8 月 7 日公告。 

2023 年 11 月 20 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曲美家居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500 号），

同意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该事项已于 2023 年 11 月 21 日公

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及关于信

息披露的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督导发行人切实履行信息披露的相关义务和披露

手续。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审核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 

曲美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

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价格、认购对象、限售期安排、募集资

金规模以及竞价、定价和配售过程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

董事会、股东大会的要求，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行对象不包括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

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

本次发行竞价的情形。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

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也不存在直接或者通过利益相关方向

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的情形。本次发行事项均明确符合已报备的

发行方案要求，本次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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